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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合同由下列双方签署： 

用电方（零售电力用户）：_____________________ 

售电方（售电公司）：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

用电方、售电方的工商注册所在地、统一社会信用代码、法

定代表人等企业相关信息及联络方式均以双方在交易平台的注

册信息为准。 

 

鉴于： 

一、用电方符合准入条件，已准入福建电力市场并具备电力

市场交易资格。 

二、售电方符合准入条件，并按要求完成注册程序，已准入

福建电力市场并具备在电力市场开展购售电交易的资格。 

三、双方应遵循国家有关法律、法规及福建省电力体制改革

配套文件等相关规定，本着平等、自愿、公平和诚信的原则，经

协商一致，签订本合同，并在福建电力交易中心交易平台开展合

同电量交易。 

一、交易周期和电量 

本合同约定的交易周期、交易周期内的交易电量及分月计划

电量详见本合同零售市场交易确认单（附件 1）。年度交易总电量

以月度调整后交易总电量为准。 

二、交易价格 

2.1  双方明确交易价格与《福建省电力市场交易规则》中

的相关表述一致，本合同中交易价格及交易结算价格均为购电折

算上网电价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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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2  双方约定年度长协交易加权价格 Y1=A1-B1(A1-X1)，年度

以下交易加权价格：Y2=A2-B2(A2-X2)，其中： 

A1 为年度长协交易约定价格，A2 为年度以下交易约定价格。

若双方不约定价格，则 A1、A2为当期燃煤标杆电价。 

B1、B2 表示收益归于用电方的分成占比，即在约定价格的基

础上，低于约定价格所产生的收益归用电方的比例。B1 为年度长

协交易比例分成，B2为年度以下交易比例分成。 

X1 表示售电方代理用电方参与的各批次年度长协交易价格的

加权平均值，X2 表示售电方代理用电方参与的年度以下各批次交

易价格的加权平均值。 

若加权平均价格高于约定价格，则按双方约定价格进行结

算。 

2.3  双方约定，用电方超过其月度计划用电量的交易价格

按福建省电力市场交易规则的相关规定执行。 

三、电量偏差考核 

本着互利共赢，风险共担的原则，双方约定各自承担因电量

偏差产生的考核费用的占比，相关说明如下： 

3.1  M1、M2分别为售电方承担保底的负偏差、正偏差，当用

电方实际用电量的偏差不超过[M1,M2]的范围，则用电方免于承担

考核费用。若双方未约定 M1、M2的值，则默认 M1=-3%，M2=+3%。 

3.2  若用电方实际用电量偏差超过[M1,M2]的范围，则用 N

表示由用电方承担超出部分的偏差考核费用占比，其中负偏差时

N1不小于 50%，正偏差时 N2不小于 10%。 

3.3  双方约定交易电量的分月计划值的调整及申请时限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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见分月计划电量表（附件 2）。 

四、电量计量和电费结算 

双方交易的计量点、电费结算与支付的约定以《福建省电力

零售市场供电合同》条款为准。 

五、违约责任 

任一方违反本合同约定条款视为违约，另一方有权要求违约

方赔偿违约造成的经济损失。 

违约方应承担继续履行合同、采取补救措施等义务。在继续

履约或者采取补救措施后，仍对非违约方造成其他损失的，应当

赔偿损失。 

在本合同履行期限届满之前，因一方原因导致合同不能继续

履行，另一方可在履行期限届满前解除合同并要求其承担相应的

违约责任。 

六、争议的解决方式 

凡因执行本合同所发生的与本合同有关的一切争议，双方应

协商解决，协商不成的，可提交福建能源监管办或福建省政府主

管部门进行调解。调解程序并非仲裁、诉讼的必经程序。 

七、双方约定的其他事项 

双方约定的其他事项详见附件 3。 

八、合同生效及其他 

8.1  本合同范本在福建省电力交易中心平台上公示，双方

接受并遵守该合同所有约定,以零售市场交易确认单（附件 1）的

签署作为生效依据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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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.2  本合同部分条款的无效，不影响其他条款及本合同的

效力。 

8.3  各方承诺为签署本合同所需的公司内部授权程序均已

完成。 

8.4  本合同自双方签署交易确认单之日起生效，一式肆份，

双方各执贰份，具同等法律效力。 

 

 

 

 

用电方（零售电力用户）（盖章）    售电方（售电公司）（盖章） 

 

 

日期：    年  月  日            日期：    年  月 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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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 

零售市场交易确认单 

交易周期（代理关系绑定期限） 自      年   月   日至      年   月   日 

用电方（零售电力用户）  

售电方（售电公司）  

交易

量价

及分

成 

交易电量（兆瓦时） 约定价格（元/兆瓦时） 用户分成比例（%） 

年度长协交易总电量 Q1  A1  B1  

年度以下交易总电量 Q2  A2  B2  

备注：双方约定交易总电量以分月计划调整后的总电量为准，超过约定电量按福建省电力市场交易

规则结算。 

偏差

考核

费用

承担

方式 

1.售电方保底承担的负偏差 M1=          %，正偏差 M2=         % 

（若售电方不承担保底偏差，则 M1=-3%，M2=+3%）。 

2.用电方实际用电量正负偏差超过[M1,M2]范围，超出部分偏差考核费用由用电方承担的

比例：负偏差时 N1=          %，正偏差时 N2=          %（负偏差时 N1不小于 50%，正

偏差时 N2不小于 10%）。 

电量

分月

计划 

月份 
年度长协电

量（兆瓦时） 

年度以下电

量（兆瓦时） 
月份 

年度长协电

量（兆瓦时） 

年度以下电

量（兆瓦时） 

1 月   7 月   

2 月   8 月   

3 月   9 月   

4 月   10 月   

5 月   11 月   

6 月   12 月   

声明：交易双方均已阅读并完全同意交易中心网站公示的《福建省电力零售市场购售电合同（示范文本）》

内容，接受并遵守该合同所有约定，本交易确认单是对该合同的确认，经双方签字盖章后生效，本交易确认

单记载的内容是该合同的组成部分，与该合同具有同等的法律效力。 

 

用电方 （盖章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售电方（盖章）   

法定代表人或授权委托人签字（章）                  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委托人签字（章） 

日期  年  月  日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日期   年  月 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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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 

交易电量月度调整确认单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售电公司： 

 

兹确认我公司     年   月交易电量由原计划      兆瓦时

调整至        兆瓦时。 

 

 

 

 

公司名称（盖章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

负责人（签字或盖章）：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日期：   年   月  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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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附件 3. 
 

零售市场交易确认单（其他约定事项） 

 

双方确认，在按示范合同内容签订交易确定单的基础上，另行

约定的事项如下： 

1.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； 

 

2.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； 

 

3.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； 

 

 

 

 

 

用电方（零售电力用户）（盖章）   售电方（售电公司）（盖章） 

 

日期：     年   月   日        日期：     年   月   日 


